“湾区标准”立项申请书
	建议项目名称
	

	制定或修订
	□制定  

	
	□修订（按湾区标准要求进行制定）

	第一单位
	

	参与单位
	（注：需粤港澳三地共同参与制定）

	项目负责人
	
	电话
	
	邮箱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邮箱
	

	单位地址
	

	项目简介
	

	目的、意义
或必要性
	[bookmark: _GoBack]

	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
	

	国内外情况
简要说明
	1、技术情况
2、项目与国内外先进标准的采用程度
3、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
4、是否涉及知识产权问题

	立项申请意见
（起草单位）
	（盖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	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意见
	（盖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注： 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（简称“湾区标准”）是为满足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，经粤港澳大湾区利益相关方共商确认在粤港澳大湾区实施的标准。“湾区标准”标准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（一）符合内地与港澳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，符合粤港澳三地相关产业发展政策。
（二）按照“市场驱动、政府引导、国际接轨、互利共赢”的要求，聚焦粤港澳三地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，瞄准国际化发展方向，促进大湾区“联通、融通、贯通”。
（三）技术上先进，经济上合理，与现有标准协调配套。
（四）粤港澳三地共同参与制定，基于三地共需、共享、共用，对促进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具有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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